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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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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

则第37条，我邀请南苏丹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热烈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我现在

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

邀请我今天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我感谢安全理事会

关注南苏丹境内不断加剧的危机。我上周访问了该

国，以便对暴力和灾难性饥荒危险发出警报，并迫

使有关领导人从其毁灭性的道路后退一步。

我上周二在朱巴同萨尔瓦•基尔总统举行了长时

间和富有成果的会晤，并与前副总统里克•马查尔通

了电话。我向他们二人发出的信息是明确的：他们

必须一道努力愈合他们所揭开的伤口。

我感到高兴的是，他们积极响应了我发出的

要求重开对话的呼吁。我欢迎周五在亚的斯亚贝巴

签署的停火协议。我赞扬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

特）在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主持下发挥调解作

用。我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伊加特的努力。

自这场危机于五个月前开始以来，已有数千名

南苏丹人遭到杀害。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已有100多

万人流离失所，另有近5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如果冲突继续下去，那么到年底，南苏丹1200万人

口中将有一半沦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国外难民，挨

饿或死亡。

在朱巴，我访问了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

丹特派团）托姆平保护平民场地。该场地现收容约

2万人。我对这些人必须忍受的条件感到震惊，因

为该场地的条件比我在世界各地访问过的许多难民

营——包括为叙利亚人建立的难民营——中的任何

一个的条件都差。

但请允许我强调：我们的维和基地不是为容纳

这样大批涌入的人群而设计的——它们也不应当如

此。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各机构现在正努

力为我们在该国各地收容的80多万人提供更安全、

更卫生的住处。

联合国作为应急选择敞开我们的大门以保护无

辜平民的政策是正确的，是前所未有的，而对于联

合国工作人员、对我们与社区的关系以及对我们试

图庇护的那些人，也是不无巨大风险的。这不是例

行决定，也不是轻易作出的决定，而是我们在道义

上被迫作出的决定。

我为我们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和文职人员采取

的行动而骄傲。他们的快速反应和勇气拯救了数万

条生命。但那不是长久之计。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

人为灾难。它需要所有行为体的参与，方可改变方

向。我认为，有五个优先事项。

第一，必须立即停止战斗。民众需要能够回到

田地，以便和平地种植和照管作物。饥饿和营养不

良已经随处可见。如果错失种植良机，那就确实极

有可能会发生饥荒。正因为如此，我们呼吁双方支

持30天安宁。我感到不安的是，双方已经相互指责

对方破坏停火。我敦促各方力行克制。

第二，双方必须履行承诺，允许通过空运、公

路运输以及特别是主要沿尼罗河通过水路运入人道

主义援助。维和人员和援助工作人员正在日益困难

的情况下开展工作。针对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界的袭

击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此类袭击。各方应

当遵守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

第三，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人道主义行动。联合

国正在开展大规模行动以帮助320万人。但我们需要

资源。我们估计到年中需要12.7亿美元，但人道主

义界尚缺其中的7.81亿美元。我敦促所有国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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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和联合国即将于5月20日主办的南苏丹问题捐助

方会议。

第四，必须伸张正义，做到有罪必究。南苏丹

特派团上周四发表的人权报告凸显各方所犯暴行何

等严重。我们有合理的依据认为，有人犯下了危害

人类罪。应当考虑设立有国际社会参与的特别或混

合法庭。

第五，两位领导人必须再次承诺进行包容性的

国家建设，以使所有政治领导人和民间社会都能参

与其中。这意味着要解决冲突根源。他们必须停止

毫无意义的权力斗争，并恢复争取独立时期到处可

见的民族团结感。

我赞扬埃塞俄比亚总理德萨莱尼作为伊加特主

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所作

的努力。政治对话是唯一答案。现在，南苏丹两位

领导人有责任加快和平势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南苏丹代表发言。

登先生（南苏丹）（以英语发言）：主席先

生，我感谢你和安理会成员使我再次有机会在安理

会发言，谈一谈我国当前的悲惨局势。我也很高兴

和荣幸地与秘书长在同一个平台上发言，我曾担任

他的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五年。

有关我国经历的破坏性冲突期间违反人权法和

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报道令人极感不安。在我的

上一次发言(见S/PV.7168)中，我汇报了南苏丹政府

通过设立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并与非洲联盟调查委

员会合作正在努力开展的工作。

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正在

朝实现和平这一更令人鼓舞的方向迈进。美国国务

卿约翰•克里和潘基文秘书长进行了值得赞赏的访

问，成功说服交战各派领导人面对面会晤。在此之

后，在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坚定

不懈的调解之下，萨尔瓦•基尔总统与里克•马查尔

先生确实举行了会晤，并且签署了和平进程框架协

定。

这项协定不仅重申了1月23日停止敌对行动协

定，规定必须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还要求双方承诺

使他们的部队脱离接触，并且部署政府间发展管理

局（伊加特）的监督和核查机制。协定还规定应开

放人道主义走廊并与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无条件

合作，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送达全国各地受影响民

众的手中。

双方还商定建立过渡民族团结政府，并让所有

利益攸关方，包括前被羁押人员、政党、民间社会

以及宗教组织都参与组建过渡政府的谈判，商定南

苏丹永久性宪法，并且解决与该国前途相关的任何

其它问题。

情况出现积极的好转，这首先归功于南苏丹领

导人，特别是萨尔瓦•基尔总统，他听取了与里克•

马查尔先生进行接触的呼吁。反过来，马查尔先生

也作出了积极回应，从而促成终止给国家造成破坏

的大规模生命和财物损失。考虑到冲突的严重程度

以及国家目前的分裂状况，如果没有施加国际压

力，本来是不可能取得这一显著转变的。南苏丹人

民是这种猖獗暴力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十分感谢国

际社会，特别是伊加特、非洲联盟、联合国以及美

国领导人。这进一步证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致力

于支持南苏丹克服它在历经半个世纪造成极大破坏

的争取解放斗争之后实现独立以来所面临的巨大挑

战。

这也证明，国际社会更坚定地致力于协助冲突

后国家巩固和平、安全与稳定，因为这些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致力

于帮助各国政府保护本国人民，这首先是各国政府

的责任。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履行这一国家责

任的能力，国际社会就有义务提供必要支持，以便

加强该国履行其国家责任的能力。

南苏丹政府深知自己保护人民的责任，尽管正

如我们经常承认的那样，由于许多与长期战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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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性因素，国家保护人民的能力非常有限。因

此，旨在提高国家能力的国际支助至关重要。正因

为如此，我们始终主张，尽管国际社会必须根据目

前的危机重新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但支持国家能

力建设仍应在新的优先重点中占据重要位置。

我曾亲自看到联合国副秘书长和秘书长防止灭

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采取的应对措施，亲眼目

睹过了秘书长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满怀同情与热情，

致力于帮助南苏丹巩固和平、安全与发展。众所周

知，由挪威、联合国和美国组成的“三方”以及本

区域姐妹国家、国际友人和伙伴在南苏丹独立前后

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南苏丹。

南苏丹经历了近几年来世人看到过的最恶劣暴

行之一。同样，我们也得到了一致的国际关注和支

持。我们希望，克里国务卿和潘基文秘书长取得的

巨大成就将保持下去，最终使南苏丹再度致力于和

平、安全、稳定以及全体人民享有的尊严。

正如基尔总统对克里国务卿所说的那样，他是

一个言出必行的人，致力于履行协议。正是出于这

一原因，他立即下令其部队除在遇袭时严格自卫的

情况外，停止对叛乱分子的任何军事活动。我们相

信，里克•马查尔先生也将信守承诺。萨尔瓦•基尔

总统始终表示坚守一些原则，里克•马查尔先生也常

常用一些原则来作为其叛乱活动的合理理由，这些

原则应成为共同立场的基础。

我始终认为，我国人民的文化价值观弘扬的是

和平、团结与和谐。即使当社会由于暴力冲突而变

得四分五裂，和平进程的目标也始终是通过恢复团

结、宽恕与和解，在正义与问责之间达成平衡。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要违背正义与问责制原则。接下

来的挑战是如何平衡这两项原则，以尽量扩大积极

因素，并尽量减少消极因素。

我们完全认识到，这些就是我们国家和国际社

会为确保和平，同时追究严重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

法行为责任人责任时面临的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

言者了。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

续讨论该问题。

下午3时20分散会。 

  


